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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市政设施组                2008年6月11日

市建委进一步加强震后和汛期

建筑安全生产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建设部和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止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按照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震后和汛期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建质电〔2008〕58号）要求，结合《关于进一步加强震后汛期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建明电〔2008〕4号），市建委再次强调部署了震后及汛期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一是要求各区县建委、有关单位在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健全震后和汛期建筑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形势，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建筑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是要求各区县建委、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和监管好震后在建工程复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工作，深入细致的排查隐患，在经各方责任主体签字确认符合复工安全生产条件后方可复工。要做好在建工程受损情况的检查和评估，加强对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及施工现场塔吊、施工电梯等大型机械设备的检查和检修，对发现隐患和存在问题的机械设备要坚决停止使用。

三是要求各区县建委、有关单位进一步做好汛期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加强与国土、气象、地震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及时掌握各种信息和情况，提前做好防范。要加强值班值守，根据灾害预警、天气变化等情况，合理安排工期，及时采取停工、撤离人员等措施，并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发生事故后及时实施救援。在险情结束后，必须督促施工企业对施工现场的每个环节和部位进行检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四是要求各区县建委、有关单位继续开展好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及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等工作，积极排查和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种隐患。同时，认真组织开展建筑安全生产月活动，确保各项安全工作取得实效，防止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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